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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宣導

•案例宣導：
法院書記官
涉犯公文書
登載不實、
詐欺等罪嫌

安全維護

•避難逃
生要關
門！

機密維護

•強化個
人密碼
宣導

反詐騙宣導

•收到疑
似詐騙
訊息要
注意！

消費者保護

•無 卡 分
期，小心
是真貸款！



法院書記官涉犯公文書登
載不實、詐欺等罪嫌。

某地方法院A書記官，利用職務便利及差勤系統漏洞
，多次提前離院、未如實登記加班時間，總計浮報
加班時數8次，詐領新台幣1194元加班費。A書記
官在偵訊時坦承犯行，並已將不當所得全數繳回。

檢方認為，A書記官行為已構成刑法第213條公文書
登載不實及第339條詐欺罪，但考量A書記官無前科
，且全數繳回不當所得，予以緩起訴1年，並於4個
月內向公庫繳納4萬元，以達懲戒與警示效果。

(資料來源：ETtoday電子報）



(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消防署）

機關安全宣導



強化密碼宣導

(資料來源：教育部資安素養網）



(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網站）

收到疑似詐騙訊息要注意！



(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）


